关于举办2015年衢州学院大学生汉语口语竞赛

暨浙江省第三届大学生汉语口语竞赛选拔赛的通知

为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大学生的汉语口语表达能力，引领大学生阅读经典、提高语言文学素养，迎接浙江省第三届大学生汉语口语竞赛，经研究，决定举办“衢州学院大学生汉语口语竞赛暨浙江省第三届大学生汉语口语竞赛选拔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衢州学院教务处

承办单位：衢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竞赛委员会：林峰   贵志浩   方岳民   郑红梅  柴长建  沈茂生

二、参赛对象与名额

参赛对象：以衢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各本科专业二、三年级在校学生为主，欢迎其他学院本科专业高年级学生积极参加，要求普通话二甲以上水平，表现力和应变能力强。（已在省大学生汉语口语竞赛中获一、二等奖的选手不列入选送范围）

参赛名额：二、三年级各本科专业每班限报2名。  
三、竞赛方式与内容

竞赛分两场次进行：

第一场：经典诗文朗诵，自选篇目范围为《大学生汉语口语竞赛朗读题库（2015）》（见附件）中的作品。要求选手选取古代与现当代的作品各1篇，朗诵总时间限定在6分钟以内。

第二场：备稿演讲，题目范围为《大学生汉语口语竞赛演讲题库》中的话题（见附件），自拟题目进行备稿演讲，时间限定在3分钟内。

四、报名时间与方式

报名截止时间：4月3日（星期五）

班级选拔推荐后，由班长统一填写附件中的《大学生汉语口语竞赛班级选手推荐表》，并将电子稿发至教师教育学院学工办丁静老师的邮箱（3070411053@qq.com）。
五、竞赛安排

竞赛时间：4月10日下午13:40

竞赛地点：8号实验楼四楼微格教室（具体另行通知）

六、奖项设置

设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6名。并将从获奖选手中推荐6名参加培训并代表衢州学院参加“浙江省第三届大学生汉语口语竞赛”。

衢州学院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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